

关于共青城市2023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4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书面）

（2024年1月20日在共青城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共青城市财政局局长  余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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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代表:
受市人民政府委托，向大会报告全市2023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24年财政预算草案，提请市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请列席会议的同志提出意见。
一、2023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2023年，全市财政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市人大、市政协的监督支持下，全市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切实做好生财、聚财、用财各项工作，落实积极财政政策，防范化解财政风险，突出重点领域资金保障，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较好，执行情况如下：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执行情况
根据预计完成数（下同），2023年，全市财政总收入预计完成627,349万元，同比增长2.94%，税比93.78%。
分收入级次完成情况：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240,855万元，比上年增收15,204万元，同比增长6.74%。
分征收部门完成情况：税务部门完成588,353万元，比上年增收17,524万元，增长3.07%；财政部门完成38,996万元，比上年增收367万元，增长0.95%。
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情况
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数357,592万元，比上年决算数增加4,998万元，增长1.42%。主要项目支出情况是：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5,432万元；国防支出329万元；公共安全支出8,678万元；教育支出66,897万元；科学技术支出16,429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12,510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1,148万元；卫生健康支出16,395万元；节能环保支出15,586万元；城乡社区支出95,845万元；农林水支出34,611万元；交通运输支出2,541万元；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3,262万元；商业服务业等支出1,452万元；金融支出14,993万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1,653万元；住房保障支出8,697万元；粮油物资储备支出604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2,260万元；其他支出316万元；债务付息支出7,930万元；债务发行费用支出24万元。
依据上述收支情况，2023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执行结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40,855万元，加上上级补助收入98,150万元（其中返还性收入28,167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52,304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17,679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27,213万元，调入资金8,092万元（从政府性基金调入5,00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100万元，从其他资金调入2,992万元）和上年结余2,246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3,411万元，总收入为379,967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57,592万元，加上结算上解支出4,200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13,376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2,673万元，总支出为377,841万元。收支相抵，年终结余2,126万元，当年实现了收支平衡。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1.政府性基金收入执行情况
2023年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执行数102,447万元，比上年决算数减少58,651万元，同比下降36.41%，主要是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减少53,355万元。主要收入项目执行情况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90,580万元；彩票公益金收入221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684万元；污水处理费收入767万元；专项债券利息收入10,195万元。
2.政府性基金支出执行情况
2023年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198,716万元，比上年决算数减少30,885万元，同比下降13.45%，主要是城乡社区支出减少49,426万元。其中：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7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681万元；城乡社区支出90,649万元;农林水支出29万元；交通运输支出53万元；其他支出91,966万元；债务付息支出15,220万元；债务发行费用支出111万元。
依据上述收支情况，2023年全市政府性基金收支执行结果：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102,447万元，加上上级补助收入4,628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131,654万元和上年结余29,131万元，总收入为267,860万元。2023年政府性基金支出198,716万元，专项债还本支出26,764万元，上解上级支出1,850万元，调出资金5,000万元补充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为232,330万元。收支相抵，年终滚存结余35,530万元，当年实现了收支平衡。
（三）社保基金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2023年社会保险基金收入13,294万元，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4,132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9,162万元。
2023年社会保险基金支出10,222万元，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3,104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7,118万元。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2023年我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执行数102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执行数2万元，主要是调出到一般公共预算100万元。
以上是预算执行数，由于上级补助收入和上解支出在省、市决算编制汇总后可能会有调整，总收入、总支出及净结余也相应会发生一些变化，届时再向人大常委会报告。
（五）2023年财政工作主要成效
2023年，财政部门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确定的年度发展目标和工作任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政府带头过紧日子，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加强重点领域支出保障，推进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防范债务风险，为推动经济平稳增长和社会进步提供了有力保障。
一是攻坚克难聚财力，保障协同“稳中有进”。坚持收入一盘棋，及时分析研判经济形势，合理把握收入节奏。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现6.74%增长，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93.78%，收入总量稳居全市前列。争取新增政府债务限额11.87亿元，其中新增一般债务限额1.38亿元，主要用于城区道路改造、共青城市生态体育公园、共青城市网球运动中心综合楼等20个公益性民生项目；新增专项债务限额10.49亿元，助推供水保障一体化项目、冷链仓储智慧物流配送中心、数字科创园区、老旧小区改造、殡仪馆改扩建、城乡养老工程、智慧医疗、第五幼儿园、完整居住社区、苏家垱乡中心幼儿园、青春湖景区、苏家垱乡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中心12个重点项目落地。
二是夯实民生增福祉，普惠共享“稳中向好”。坚持用政府的“紧日子”让群众过上“好日子”，扎实开展“幸福江西”建设，竭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力推进各项指标。2023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5.76亿元，其中民生领域支出28.96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80%以上，其中教育投入6.69亿元，社保和就业支出2.11亿元，卫生健康支出1.64亿元，文化传媒支出1.25亿元。
三是规范管理提效能，财政改革“稳中优化”。注重做好市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代表建议和市政协三届三次会议提案办理工作，重点落实我局牵头的提案《关于落实共青城市一般干部职工通讯费限额报销的意见和建议》，已办结，满意率100%。加强财政资金监管，共开展各类监督检查10余次，其中包括财政监督检查、会计信息质量检查、预决算公开自查自纠和交叉检查、财经纪律专项整治重点问题自查自纠、政府购买服务专项整治等。坚持依法理财，完善预算编制、执行、决算各个环节的监督机制，强化对财政资金的使用执行，确保财政资金使用合理合法合规。大力推进政府采购改革，不断优化营商环境。2023年，全市预算采购金额达7,622万元，合同采购金额达7,012万元，节约资金610万元，资金节约率为8%，有效降低了财政采购支出，发挥了资金的使用效益。加大财政投资评审力度，保障财政投资资金的健康运行，2023年，累计完成各类工程项目74个，送审金额166,404万元，审定金额153,720万元，审减投资12,684万元，审减率7.62%，财政性投资资金发生了良好效益。2023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初级资格考试（九江考区共青城考点）顺利举行。此次考试共青城考点共设17个考场，报考人数7348人，参考率达89%,考试各项工作得到了巡视督导组的一致好评。
从2023年财政执行情况看，全市财政收入稳步增长，财政收支运行良好，实现了财政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但也要清醒认识到，当前财政运行管理中还存在一些突出的困难：一是经济下行压力尚未从根本上缓解，税收收入难以保持较快增长；二是支出结构难以调整，“三保”支出、刚性支出有增无减、还本付息进入高峰期，比上年新增4亿元；三是财政运行风险累积，新增债券规模空间减少，债券资金支持地方经济运行的能力减弱。对此，我们将保持高度的紧迫感和责任感，主动作为，积极应对，采取有效措施，在今后的工作中予以妥善解决，恳请各位代表和委员一如既往地理解、支持和指导。
二、2024年财政预算草案	
我市2024年财政预算编制继续遵循“稳中有进，稳中提质，突出重点，量入为出”四大原则。收入方面：根据省、市宏观经济形势，合理安排收入增长。支出方面：坚持政府带头过紧日子的要求，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三公经费等支出，把有限财力用在刀刃上。持续深化部门预算管理改革，规范项目库管理。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加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不断建立完善标准科学、规范透明、约束有力的预算管理制度。
综合考虑2024年收入增减因素和各方面需求变化，结合我市实际，编制了2024年财政预算草案。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安排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情况
2024年，全市财政总收入预计63.87亿元，比上年收入执行数增长1.8%，税比93.7%。
分收入级次完成情况：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完成249,600万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3.6%。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主要预计情况是：税收收入209,600万元，其中：增值税61,518万元、企业所得税14,510万元、个人所得税92,289万元、城市维护建设税10,760万元、房产税4,300万元、印花税2,050万元、城镇土地使用税7,100万元、土地增值税5,043万元、车船税700万元、耕地占用税2,950万元、契税8,350万元、环境保护税30万元。非税收入40,000万元，其中：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11,30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收入10,850万元、行政事业性收费5,000万元、罚没收入7,030万元、专项收入5,000万元、其他收入700万元、政府住房基金收入120万元。
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情况
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49,600万元，加上上级补助收入55,445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12,000万元、调入资金10,100万元（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100万元，从其他资金调入10,000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2,673万元及上年结余2,126万元，减去预计上解支出4,200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5,253万元，预算财力为322,491万元。2024年预算支出预计可安排322,491万元，预算收支平衡。需要说明的是，上级转移支付资金只做提前下达部分，未收到的暂未列入年初预算。分科目安排如下：
主要支出项目安排情况是：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4,300万元；国防支出654万元；公共安全支出7,535万元；教育支出58,651万元；科学技术支出14,137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10,655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3,962万元；卫生健康支出9,581万元；节能环保支出16,359万元；城乡社区支出122,011万元；农林水支出22,048万元；交通运输支出1,680万元；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1,758万元；商业服务业支出285万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1,556万元；住房保障支出1,471万元；粮油物资储备支出175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2,570万元；预备费4,000万元；其他支出5万元；债务付息支出9,048万元；债务发行费用支出50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安排情况
2024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计142,074万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127,598万元、彩票公益金收入200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900万元、污水处理费收入900万元，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12,476万元。
上述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142,074万元，加上提前下达上级转移支付收入2,572万元、上年结余35,530万元，减去上解支出2,400万元及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56,341万元，2024年可安排的基金财力为121,435万元。2024年预算支出预计安排121,435万元，预算收支平衡。
主要支出项目安排情况是：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686万元；城乡社区支出101,260万元；农林水支出1,040万元。其他支出1150万元；债务付息支出17,209万元；债务发行费用支出90万元。
（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安排情况
2024年社会保险基金预计收入12,501万元，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4,412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8,089万元。
2024年社会保险基金支出9,443万元，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3,499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5,944万元。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安排情况
2024年我市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计102万元，拟安排100万元用于调入一般公共预算,国有资本经营支出2万元。
三、坚定信心，担当实干，确保完成2024年预算任务
2024年，我们将紧跟紧盯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按照“集中财力办大事”的工作思路，进一步发挥财政职能作用，确保财政预算执行和管理改革各项任务顺利完成。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强化收支管理，全力聚财源、优结构。将财政增收作为首要任务，进一步稳定财政收入质量，稳定财政收入增速，加强涉税信息共享共用，依法加强非税收入征管，努力实现财政收入应收尽收，坚持“稳中求质”。谋划好土地出让文章，有序推进土地资源盘活整治。全力争项目争政策争资金。始终坚持严和紧的主基调不放松，把过紧日子、苦日子要求贯穿预算管理的全过程全周期，从严安排“三公”经费，严格控制政府购买服务，坚决压减一般性支出。
一是抓收入“源头”。一是强化收入管理。持续开展“做大产业扩大税源”行动，扶大做强、堵漏增收。强化与部门联动，规范非税收入征缴入库工作。完善财政收入月报机制、协同机制、对接机制，以月保季、以季保年，确保财政收入平稳可持续。
二是控预算“龙头”。贯彻过“更紧日子”要求，三公经费继续保持只减不增，压一般、保重点、严追加。突出轻重缓急排序，重点保障基本民生项目支出。坚持无预算不支出，未纳入预算的新增项目一律不安排。
三是强化收支平衡。加强财政收支平衡分析，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平台，加大预算间统筹和存量资产的盘活力度，合理使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实现年度收支平衡。
（二）强化以人为本，全力保民生、兜底线。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财政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盯群众的基本需求和反映强烈的社会诉求，支持解决好教育、医疗、卫生、社保、环境整治等事关群众生存发展和日常生活的事项。稳步提升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一是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全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打造共同富裕先行区。安排就业资金465万元，用于做好农村转移劳动力、城镇困难人员、退役军人、高校毕业生、返乡农民工就业等就业工作。
二是着力优化公共服务。发挥财政资金保障作用，统筹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上。围绕“一老一小”、民生补短板等重点领域，储备一批优质项目，着力改善公共基础设施和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三是大力支持乡村振兴。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持续改善村居环境，缩小城乡差距；统筹整合财政衔接资金，助推乡村振兴产业项目落实落地，不断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新活力，让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强化创新突破，全力抓绩效、促变革。全面加强预算绩效管理，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财政政策效能。着力构建全方位管理格局。进一步推进部门和单位预算收支的绩效管理，完善评价指标体系，提高部门和单位整体绩效水平。加强政策和项目的绩效管理，综合衡量政策和项目预算资金使用效果。对相关重大政策和项目实行全周期跟踪问效，健全动态评价调整机制。
一是坚持完善全方位绩效优先。完善事前绩效评估和绩效目标审核机制，将事前绩效评估、绩效目标管理、绩效运行监控、绩效评价等全面融入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推动绩效数据从“碎片化”向“一体化”转变，实现绩效全过程闭环管理。
二是不断完善全过程管理链条。财政部门和预算部门加强对新出台重大政策、项目的事前绩效评估，将评估结果作为预算安排的重要参考依据。进一步完善绩效指标体系，提升绩效评价力量和质量。
三是加快健全全覆盖管理体系。加强一般公共预算绩效管理，继续开展政府投资基金、政府采购、政府购买服务、政府债务项目等绩效管理。完善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绩效管理，加强四本预算之间的衔接。
（四）强化风险防控，全力抓统筹、破难题。有序化解存量债务，逐笔落实偿债资金来源和责任人，抓好化债计划执行。规范政府性投资项目决策和立项，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加强国有企业举债融资管理和融资资金用途管控，防范偿债风险。
一是紧盯债务风险。扎实开展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专项行动，全面梳理排查，制定化解方案，压实主体责任，拓宽化债路径。严格专项债券项目合规性审核和风险把控，做到风险隐患预判在前、防范在前、化解在前，着力化解存量、严防新增，确保风险等级保持在合理区间。
二是紧盯“三保”风险。坚持优先将“三保”支出足额纳入预算安排，在执行中优先保障，密切关注“三保”运行情况，滚动研判风险，持续完善“三保”执行动态监控和风险预警机制，确保不出现任何问题。
三是严防运行风险。强化财政运行监测预警，对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把财政可持续摆在更加突出位置。进一步加快预算执行进度，推动专项资金、债券资金、直达资金尽快落到具体项目和单位，尽早形成实物工作量。
新的一年，市财政局将主动接受人大依法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认真落实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预算决算的决议和审议意见，不断提高预算管理水平。同时，认真听取代表委员意见，及时回应代表委员关切，在加强日常沟通交流、优化预算报告和草案编制等方面下更大功夫，更好支持和服务代表委员依法履职。
各位代表！做好2024年财政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我们将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以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勇毅前行，为建设中部地区“四个示范区”，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共青城篇章夯实财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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